
高新区健康扶贫政策明白卡

（贫困户明白卡）

一、实施健康扶贫目标

让农村贫困人口看得起病、看得上病，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、

大病不出区。

二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“不花钱”

农村贫困人口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，

由财政全额资助。

三、四重保障线

实施基本医疗保险+大病保险+医疗救助+补充保险“四重保障

线”制度，提高看病就医费用报销水平，减轻贫困患者就医负担。

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实际发生的普通门诊、门诊特殊疾病和住院自

付医疗费用（含目录外医疗费用）按照 95%比例报销。

四、大病集中（专项）救治

救治病种：食管癌、胃癌、结肠癌、直肠癌、终末期肾病、

儿童白血病、儿童先心病、乳腺癌、宫颈癌、肺癌、肝癌、急性

心肌梗死、白内障、尘肺、神经母细胞瘤、儿童淋巴瘤、骨肉瘤、

血友病、地中海贫血、唇腭裂、尿道下裂等 21 种大病。

五、在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“不用交押金”

符合医保住院条件的参保农村贫困患者在市域内定点医疗机

构办理住院手续时，凭个人社会保障卡（或当地医保就医规定的

身份证明）、普通门诊专用证（2018 年 10 月 15 日开始执行）、有



效身份证件和扶贫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低保、

特困等相关证明（证件），与医院签订“先诊疗、后付费”协议后，

将扶贫手册、社会保障卡原件（或按照当地医保就医规定的身份

证明）、普通门诊专用证、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交医院收存，不

用交纳住院押金，直接住院治疗。出院时，只需支付“四重保障

线”报销后的自付医疗费用即可。

六、平时健康“有人管”

高新区乡级定点医疗机构医生或村医与所有农村贫困家庭进

行签约，实现每户都有自己的“家庭医生”。定点医疗机构和村卫

生室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主体，乡村医生和全科团队是第一责

任人，负责对农村签约居民提供服务。服务内容主要是常见病和

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、合理用药、就医指导转诊预约、医药咨询、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项目。

七、县域内看病主动亮身份

贫困人口看病就医及办理住院手续时，主动出示扶贫部门出

具的扶贫手册、普通门诊就医专用证、社会保障卡、有效身份证

件，便于医疗机构识别，享受健康扶贫各项政策。

到县域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，贫困人口要在携带“四个证

件”的基础上，增加高新区内定点医疗机构（老庄子镇中心卫生

院、庆北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开具的“转诊通知单”，即可

按现行健康扶贫政策予以结算报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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